一、《助学贷款申请表》填写注意事项

    1、《首贷申请表》和《续贷申请表》均需登陆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系统http://www.csls.cdb.com.cn申请助学贷款，在电脑上录入相关申请信息，确认无误后再打印出来，签名处必须用手写。

    2、所有空格都为必填，填写内容确保准确、真实，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取消申请资格。

    3、家庭地址必须详细到门牌号。

    4、家庭信息栏的姓名，可填父母或兄弟姐妹。

    5、资格审查情况栏中的资格审查单位可为：当地教育局资助中心、镇政府、民政局、社会事务部门等部门均可，视当地情况决定具体部门盖章，并由盖章部门经办人员签名方有效。
二、《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填写注意事项

1、按模板要求，除签名栏需手写外，其它内容先在电脑里填写，检查无误后再打印盖章。

2、在相应的“口”内打“√”（可手写）

3、填写时不能改变申请表原有的格式，如果字数超过栏目范围，可缩小字体或缩小行距。

4、家庭成员年收入不能随意乱填，应根据个人实际收入计算，有工作的按工资收入计算，务农的按农作物或养殖收入计算。

    5、家庭成员情况：工作学习单位：无具体工作单位就填“无”；从业情况：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医生、教师、军人、自谋职业等。

    6、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信息栏：家庭人均收入金额应与家庭成员年收入计算结果一致。（家庭人均收入=家庭成员年收入之和/家庭人口）。

四、其它说明：

所有计划申请国家助学贷款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勤工助学和其它困难补助的同学以及家庭属于建档立卡、低保户、家庭成员重大疾病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必须首先填写《家庭经济状况评估申请表》并提供相关证件复印件，参加广东省教育厅统一困难认定通过后，有资格申请各项困难资助。未经困难认定的，不能申请各项资助。

